附件1：   
2007年度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
	单　位
	名　　额
	单　位
	名　　额　

	
	集体
	个人
	
	集体
	个人

	北　京
	3
	3
	广　西
	2
	2

	天　津
	3
	3
	海　南
	2
	2

	河　北
	3
	3
	重　庆
	4
	4

	山　西
	3
	3
	四　川
	3
	3

	内　蒙
	3
	3
	贵　州
	2
	2

	辽　宁
	3
	3
	云　南
	4
	4

	吉　林
	3
	3
	西　藏
	2
	2

	黑龙江
	3
	3
	陕　西
	3
	3

	上　海
	3
	3
	甘　肃
	3
	3

	江　苏
	4
	4
	青　海
	3
	3

	浙　江
	4
	4
	宁　夏
	2
	2

	安　徽
	3
	3
	新　疆
	4
	4

	福　建
	3
	3
	解放军
	6
	6

	江　西
	3
	3
	铁　道
	1
	1

	山　东
	3
	3
	民　航
	1
	1

	河　南
	3
	3
	中直机关
	1
	1

	湖　北
	4
	4
	国家机关
	2
	2

	湖　南
	3
	3
	中央金融
	2
	2

	广　东
	3
	3
	中央企业
	1
	1


    注：新疆推荐名额中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名额，集体、个人各1个。
